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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說明】：小明在甲公司高雄廠(總公司設在台北)已工作 10年，每個月薪水 5萬元，有一天，老闆以小明違反勞動

契約，情節重大，將小明解僱。小明想向法院提起訴訟，確認和甲公司的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甲公司應該按月給付薪水，

勞動事件法草案能夠提供小明如何的保障？

【勞動事件法草案的各章規定及簡要內容】

第一章總則§1-§15

(15條)

第二章勞動調解程序§

16-§31(16條)
第三章訴訟程序

§32-§45(14條)

第四章保全程序

§46-§50(5條)

第五章

附則

§51-§

53

(3條)

一、由勞動法庭審理（草案§4）。
二、可以在高雄地院起訴（草案§6）。

三、可以由工會選任適當的人員擔
任輔佐人（草案§9）。

四、可以少繳 1/2的裁判費（草案§
11）。(民事訴訟法第 77條之 10
推定的期間最長是以 10年計
算，草案最長是以 5年計算，
減少了 5年)。

一、法院已設立勞動調解委員會，由法官 1人與勞資的專家 2人組成

（草案§20、§21）。

二、勞動調解程序，原則在三次期日終結（草案§24）。

三、兩造合意，調解委員會可以酌定調解條款；兩造不能合意成立調

解時，調解委員會可以提出解決事件的適當方案（草案§27、§28）。

一、法院可以闡明小明提出必要的事實及依職權調查必要的證據（草案§

33）。

二、小明舉證責任的減輕:例如公司就工資清冊、出勤紀錄等有提出的義

務（草案§35、§37、§38）。

三、給付工資部分小明勝訴時，法院應該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（草案§44）。

四、中間確認之訴及公告曉示制度：如小明是由所屬工會併同其他相同

情形員工一起提起團體訴訟(民事訴訟法§44-1)，可先請求確認共同

爭點(草案§41)，此時因同一原因事實有共同利益的勞工，也可以併

案請求，紛爭可以一起解決（草案§41、§42）。

一、聲請假扣押時，法院命提供的擔保金，不可以高於小明請
求金額的 1/10；如果小明釋明提供擔保金，會對他的生計
產生重大影響時，法院不得命提供擔保（草案§47）。

二、小明起訴後，如法院認為小明有勝訴可能，且甲公司繼續
僱用也沒有顯然的重大困難，可以依小明的聲請，為免供

擔保命甲公司繼續僱用及給付薪水的定暫時狀態處分（草
案§49）。


